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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

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(五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，出席 8 人，公司董事归潇蕾女士因公请假； 

2、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3 人； 

3、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司副总裁出席本次情况；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

席本次情况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、 议案名称：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642,256,920 99.9654 569,110 0.0346 0 0.0000 

 

2、 议案名称：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

A 股 1,642,326,920 99.9696 499,110 0.0304 0 0.0000 

 

3、 议案名称：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642,256,920 99.9654 569,110 0.0346 0 0.0000 

 

4、 议案名称：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642,256,920 99.9654 569,110 0.0346 0 0.0000 

 

5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



（%） （%） （%） 

A 股 1,642,239,920 99.9643 586,110 0.0357 0 0.0000 

 

6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638,548,535 99.7396 4,277,495 0.2604 0 0.0000 

 

7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642,239,920 99.9643 586,110 0.0357 0 0.0000 

 

8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1,642,239,920 99.9643 586,110 0.0357 0 0.0000 

 

(二) 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议

案 

序

号 

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

数 

比例

（%） 

5 关 于 公 司

2022 年 度

利润分配方

案的议案 

10,977,785 94.9316 586,110 5.0684 0 0.0000 

6 关于续聘公

司 2023 年

度财务审计

和内控审计

机构的议案 

7,286,400 63.0099 4,277,495 36.9901 0 0.0000 

7 关于公司董

事薪酬方案

的议案 

10,977,785 94.9316 586,110 5.0684 0 0.0000 

 

(三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，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

权过半数审议通过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

律师：项瑾、张书怡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《上

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

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、有效；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已在股东大会通知

中列明，无新增或临时提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 

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3 年 6 月 30 日 

 

 上网公告文件 

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

 

 报备文件 

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

  

  


